
臺北市政府 100.10.20.  府訴字第 100091221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黃○○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訴願人因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0年 7月 7日北市都住字第 10034

926800號函及不作為，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案外人鄧○○為本市松山區光復北路○○巷○○號○○樓松山新村乙標國民住宅身心障

　　礙戶（下稱系爭國宅）所有權人，其居住系爭國宅滿 1年以上，擬依國民住宅條例第　

　　19條第 1項規定轉售系爭國宅。經本府以民國（下同） 100年 4月 19日府都住字第 100

　　32559400號公告系爭國宅所有權人擬出售國宅乙事，使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得向原處分

　　機關申請與系爭國宅所有權人協議出售價格，並敘明系爭國宅出售價格由出售人自行訂

　　定，國宅所有權人俟與申請人協議不成或公告期間內無人申購時，始准其自行轉售。訴

　　願人依前揭公告提出申請，經系爭國宅所有權人於 100年 5月 13日陳報原處分機關，表

　　示其與訴願人已進行議價，惟因就買賣價格無共識致協議不成立在案。

二、嗣訴願人主張其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67條第 2項後段規定，對系爭國宅有優先承

　　購資格，為行使優先承購權，於 100年 6月 30日向原處分機關請求調查並提供系爭國宅所

　　有權人擬出售國宅之價格、倘系爭國宅已出售其申報稅捐機關及地政機關之交易價格、

　　系爭國宅房地資料等（下稱系爭資料）。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因其自始無系爭資料，

　　亦無調查系爭國宅所有權人系爭資料之法律上依據，乃以 100年 7月 7日北市都住字第

100

　　34926800號函復訴願人，其來函要求調查系爭國宅出售價格等節，因於法無據，歉難辦

　　理。訴願人不服該函並認原處分機關有應作為而不作為之情事，於 100年 8月 11日經由原

　　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查本件提起訴願日期（ 100年 8月 11日）距原處分機關 100年 7月 7日北市都住字第 

10034

　　926800號函發文日期雖已逾 30日，惟原處分機關未查告上開原處分函送達日期，致訴願

　　期間無從起算，自無訴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訴願法第 2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



　　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

　　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

　　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2條規定：「政府資訊之公開，依本法之規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依其規定。」第 3條規定：「本法所稱政府資訊，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

　　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

　　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第 5條規定

　　：「政府資訊應依本法主動公開或應人民申請提供之。」第　12條第 1項規定：「政府

　　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之日起 15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

　　長之期間不得逾 15日。」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第 67條第 1項前段及第 2項

　　規定：「身心障礙者申請在公有公共場所開設零售商店或攤販，申請購買或承租國民住

　　宅、停車位，政府應保留一定比率優先核准。」「前項受核准者之經營條件、出租轉讓

　　限制，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其出租、轉讓對象應以其他身心障礙者為

　　優先。」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67條第 2項規定，就系爭國宅具

　　優先承購地位，為確認價格以作為是否行使優先承購之依據，且為避免出售人惡意規避

　　前揭規定，原處分機關應調查並提供系爭國宅價格予訴願人及其他申請優先承購之身心

　　障礙者，惟原處分機關拒絕訴願人申請，致權利受損，爰依訴願法第 2條第 1項提起課以

　　義務訴願。

四、查訴願人於 100年 6月 30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調查並提供系爭資料，經原處分機關審認因

　　其自始無系爭資料，亦無調查系爭國宅所有權人系爭資料之法律上依據，乃否准所請，

　　有訴願人 100年 6月 30日申請書及原處分機關 100年 7月 7日北市都住字第 10034926800

號函

　　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自屬有據。又原處分機關既已就訴願人申請提

　　供政府資訊事件，具體審查並以前函回復准駁在案，自難謂有應作為而不作為之情事。

五、至訴願人主張其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67條第 2項規定，就系爭國宅具優先承購地

　　位，為確認價格以作為是否行使優先承購之依據，且為避免出售人惡意規避前揭規定，

　　原處分機關應調查並提供系爭國宅價格予訴願人及其他申請優先承購之身心障礙者乙節

　　。按政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主動公開或依人民申請提供；所稱政府資訊

　　，係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磁帶、光

　　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



　　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是申請政府資訊公開，應以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者

　　為範圍。此觀諸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3條、第 5條規定自明。查本件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

　　請提供系爭國宅出售價格等資料，並非原處分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之資

　　訊，且原處分機關亦無調查系爭資料之法律上依據，原處分機關自無從依政府資訊公開

　　法提供予訴願人。是原處分機關以 100年 7月 7日北市都住字第 10034926800號函復訴願

人

　　否准所請，並無違誤。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揆諸前揭規

　　定，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又原處分機關既已就訴願人之申請函復否准，亦無應

　　作為而不作為情事，依訴願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應認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不作為所

　　提起之訴願部分，亦為無理由。

六、另訴願人請求釐清原處分機關針對身心障礙者行使優先承購權制度之缺失乙節，並非本

　　件訴願審議範疇，併予指明。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　立　文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覃　正　祥

　　　　　　　　　　　　　　　　　　　　　　　　　　　　　　　　委員　傅　玲　靜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20　　　日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